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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四言赋的文体鉴定

在现存汉魏六朝时期的赋中，有一批作品表现为四言体式。马积高先生最
早对这批作品加以特殊关注。他将赋划分为三类，包括骚体赋、文赋与诗体
赋。骚体赋、文赋分别为骚体与散体的赋，而诗体赋的主要形态就是四言赋
[1]。马氏认为，这种赋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大部分仍是以四言韵语
作基本句式，只是在齐梁时出现了一种以五、七言诗句为主体的小赋，这是由
于当时五言诗盛行，七言诗也已兴起的影响”。亦即将早期受诗经影响的四言
赋，和南朝出现的包含五言、七言句的赋，合称为诗体赋。其后，万光治先生
《汉赋通论》同样将汉赋划分为四言赋、骚体赋和散体赋，更明确地提出了“四
言赋”作为分类名。其表述虽有区别，内涵上则与马氏分类是对应的。对于四言
赋，万先生首先推源至《荀子》，而后更推至隐语、《诗经》和先秦铭文，其
思路则与马先生有所异同[2]。这一赋体三分法提出后颇有影响，如叶幼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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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则与马先生有所异同[2]。这 赋体三分法提出后颇有影响，如叶幼明《辞
赋通论》、曲德来《汉赋综论》等均承袭其说。

不过，相关论说或许还存在着进一步辨证的余地。即如马先生将四言体与
五言、七言体都归为诗体赋，依据只不过在于这些句子都曾被认为是“诗”句而
已。但先秦时代作为礼乐之一环的“诗经”与东汉甚至南朝以后才逐步流行起来
的五言诗、七言诗，在性质、时代、形态上均有显著的差距，焉能混为一谈
呢？而更关键的是，随着学界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认识深入，现存文献的外
在形态已不足以成为判断的依据，以往被视为“四言赋”的作品群出现了重新进
行文本认定和文体观察的必要，随着作品归属的调整，汉晋四言赋在题材、手
法上又会呈现出新的特征。以下即试对四言赋的文体作一鉴定，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若干鉴定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标准及手段。 

一、汉晋“四言赋”的文本陷阱
及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应当重新加以确认的，是哪些作品应归属为所谓“四言赋”。何谓四言
赋？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当然是指以四字句构成全篇或主体的赋。但是，在近
年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两个问题，使这批“四言赋”出现了重审的必要。首
先，大量通过类书得以保存的作品实际上是被片段截取过的，甚至史传、总集
所录也会存在这类现象，古注更不待言[3]。因此对于一种看似四言的赋作，不
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原赋并非通体四言，而只是恰好被存录文献摘抄了其中
属于四言的部分而已。如果该赋是由类书保存，那么这一可能性更大为提高，
甚至应该是最优先考虑的答案。例如东汉李尤《辟雍赋》，在《初学记》卷一
三中所录的文本是这样的：

太学既崇，三宫既章。灵台司天，群耀弥光。太室宗祀，布政国阳。辟雍嵓
嵓，规圆矩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
匡。喜喜济济，春射秋飨。（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页）



日本宫内厅藏 宋绍兴十七年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郞宅刊本《初学记》卷一三

这看起来完全是一篇四言赋。然而在《艺文类聚》卷三八的录文里，却可
看到还有“延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珰”这样典型的骚体句[4]，可证此赋并
非四言，而至少是由六言骚体句与四言句两种句式构成的，其原貌恐怕是与
《洛神赋》相似的，在东汉魏晋时期相当典型的一种赋体[5]。但如果只有《初
学记》的这种节选保存下来，我们无疑就会因此发生误判了。类似地，《艺文
类聚》卷九一录西晋傅玄《鹦鹉赋》：

奇毛曜体，绿采含英。凤翔鸾跱，孔质翠荣。发言辄应，若响追声。（《艺文
类聚》，第1576页。）

也都是四言句。但反过来，《初学记》卷三〇的录文中却有“悬赪分于丹
足，婉朱咮之荧荧”这样的六言对句[6]，也证明这其实并不是一篇四言赋。

当然，文献编纂者恰好只是把四言句节选下来的情形，较为巧合，理论上
似乎不应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我们还有必要考虑到一种当时常见的情形，即同
样由于文献片段截取而导致仅有寥寥数句的“小赋”大量存在。这两种情况结合
起来 问题的严重性便会大为增强 因为编者抄录的句数越多 其所抄句子不



起来，问题的严重性便会大为增强。因为编者抄录的句数越多，其所抄句子不
限于四言的可能性当然就越大；但如果仅抄数句，则即使选的都是四言句也没
什么可奇怪的。现存文献中，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占据了汉晋“四言”形态赋作的
大多数。如司马相如《梨赋》，仅赖《文选·魏都赋》刘逵注录“唰嗽其浆”一句
[7]；王充《果赋》，仅赖《太平御览》卷九六八录“冬实之杏，春熟之甘”一联
[8]。又如马积高先生也论及的刘歆《灯赋》，现存总共只有四言5联，马氏称
之为“四言诗体小赋”[9]——然而这一判断现在看来已显然是根据不足的了。下
面将汉晋时期的这类例子作一列表统计，以见其全貌：



从如上列表可见，多达30余篇的“四言赋”文本都属于这类被文献截取后的
残句。

第二个问题是，在汉晋赋中，普遍地存在着骚体作品由于“兮”字的传抄、编
录脱落，而变成了非骚体的现象[11]。因此现存的四言赋完全有可能是从四言
骚体赋变形而来的。四言骚体赋现存最早的作品，当推《史记》卷八四《屈原
贾生列传》所录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
予舍……”[12]然而早在《汉书·贾谊传》中，此赋的录文便已脱落了“兮”字，变
成通体四言的样式了。这一变异形态并且在后世颇有影响，学者时有采用为据
者，如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马积高先生《赋史》均是如此[13]。

此外，传为刘向的《围棋赋》，现存《文选·博弈论》李善注引四句：“略观
围棋，法於用兵，怯者无工，贪者先亡。”[14]然而严可均《全汉文》卷三五此
赋按语已经指出，《艺文类聚》卷七四所录马融《围棋赋》四言18联中，同样
有此两联（其间被另外两联隔开）。不过《类聚》所引其实又非完璧，此赋全
文见于《古文苑》（韩元吉本卷二），合共46联，同样署名马融，却由头到尾
都是“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句式的四言骚体赋。

上述两种文本变形，“文献摘录”和“‘兮’字脱落”，都会将非四言赋装扮成四
言赋的形态，发生鱼目混珠。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
不但没有进一步获得答案，反而是被迫后撤，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过
去，我们以为那些现存文本为四言的赋就是四言赋，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赋
不能断言为四言赋”。但是，它们到底是，还是不是四言赋呢？必须承认，仅从
外在形态上观察，这个问题已经无法获得答案了。如此一来，我们恐怕就难免
陷入惶惑之中：如果所见的材料都已不知其为何物，那么研究者还能做些什么
呢？

处境是困难的。不过，或许正是在面临了困境之后，我们才更能看清前进
的方向。如果“所见即真实”，那么我们只需要分析眼前的真实就足够了。然而
倘若“所见未必为真实”，就好比古书画作品中混杂了赝品一样，那么“鉴定何为
真实”就被提到工作日程上来，成为需要优先完成的任务。事实上不仅文物领
域，即便在古书研究中，“辨伪”自清代以来也已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的方法
论。在讨论一种上古文献时，应当先考虑其真伪，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前提。
然而在中古文学和文体学领域中，这种研究似乎还停留在处理零碎个案的阶
段，尚未被确定为本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普遍性的优先环节[15]。而本文最核
心的意图，就在于希望以汉晋四言赋的研究为例证，呼吁建立起这样一种意
识：



识：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在进入以“作品”为对象的一般研究之前，有必要实施一道

“鉴定”手续，对所论及作品的文本生成、文体变形、篇幅伸缩、结构错乱等问
题加以历史性的溯源鉴别，确认我们对此作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有效的判
断。在此基础上，才能着手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二、汉魏六朝文学的鉴定标准
及手段初探

基于这一主张，接下来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中古文学文本的“鉴
定”，可能以怎样的具体标准来判断，应采取怎样的手续进行？这是需要在今后
逐步推进的复杂工作，这里不能尽述，仅针对汉晋四言赋的文体鉴定，试作方
法论上的思考，冀以抛砖引玉而已。

不言而喻的是，面对着中古文学的重重疑云，大量的问题已根本无从追
究；而即使尚可致力于“鉴定”的文本，在现存条件的局限下，往往也只能求得
“最可能”的答案而已。但这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这种局限在其他鉴定领
域也相类似——包括所谓张芝《冠军帖》、张旭《古诗四帖》、展子虔《游春
图》等等，由于鉴定错误或条件不足而长期以谬误信息示人的书画名作不知凡
几。但现状的这种困难局限，正要求着我们对“鉴定”环节本身进行更多的探
索，总结更有效的方法，挖掘更精密的手段，而这本身又在要求我们对研究对
象寻求更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过程最终同样会对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基于目前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先对不同来源文本的可靠性进行一个大致
分寸上的判定，以作为鉴定实践的前提。古注所引为吉光片羽，自不待言；类
书录文基本上都是摘抄拼凑，我们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只要遇到这两类来源
的文本，我们立刻便可判定其必定为“残破品”。总集、旧本别集所录一般不会
故意作大篇幅的删削，但小局部的文字改造则往往难免；同时，其所获得的文
本本身已经残缺（例如从类书中重新抄出）的情况也不少见。史传所录文本，
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传主的重要作品而载录，这种情形下与总集相似，
在整体篇幅上多可信为全文（但节选也不少见）；另一类则为历史性的档案文
件抄录，这种情形则与类书接近，文字变形删削相当常见。此外一些专门领域
的文献，如音韵类、医药类、地理类典籍所引诗文，则须视具体语境分别判断
其处理方式，较短小的诗作有可能为全篇，较长的作品则通常应视为摘录甚至
述要。至于出土文献和传世法帖等真迹（及摹拓本），自为最优质的第一手文
本。在对总集、别集、史书来源的文本进行优选鉴别，确认其为优质文本后，
这些文本便可与真迹一同，视为文本鉴定中的“标准件”，用作衡量其他同类文
本的标尺。

在鉴定手段上，则最先值得考虑的是文体标志，不同的文体之间往往以标
志性的措辞、句式相区分。一旦发现这种文体标志，即可有力地帮助判断。如



前举含有六言句、骚体句的作品，便都不可判断为四言赋。又如《艺文类聚》
卷七四所录丁廙《弹棋赋》四言24联，而其中的一联是“恍哉忽兮，诚足慕也”
[16]；《艺文类聚》卷三五、《初学记》卷一九录张超《诮青衣赋》四言89
句，其中一联为“凤兮凤兮，何德之衰”[17]，这样的句子显然不可能在当中再
重复插入“兮”字。我们据此便可相当有信心地判定，此二赋的现存四言形态，
至少不会是四言骚体赋的变形结果[18]。

其次是特定谱系下的赋作同构性。在今天赋学中大较言之的“大赋”“骚体赋”
“骈赋”等分类下，其实仍含有大量各不相同的谱系，这些谱系与其说是以题
材、时代、地域之类较为宽泛或抽象的标准为依归，不如说更大程度上是以某
一时期（主要是汉代）出现过的特定名作为“范本”，基于这一原点反复摹写继
承而形成的。最典型的表现可以说就是乐器赋——尽管所描写的只是箫、笛之
类微物，汉魏六朝乐器赋的写法却往往反而接近于都城宫室类的大赋，如果仅
执着于“大赋”视角，这种现象便难以理解。然而究其实却很简单，那不过就是
因为前代已经出现了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典范之作，故后人也
就沿着这种写法发展下来而已。

在这种宛如基因复制一般的文本谱系中，即使是后代之作，相当程度上也
可以准据前代之作进行理解；反之也是一样。因而这正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鉴
定角度[19]。如东晋曹毗《魏都赋》，现存文本及出处如下：

百藏之库，戎储攸归。（《太平御览》卷一九一，第923页）
柽柏振露，绿椿停霜。（《太平御览》卷九六一，第4264页）
紫梨朱柿，侯桃丹枣。（《太平御览》卷九六七，第4291页）
果则谷棪山楟。（《太平御览》卷九七四，第4316页）
英梅杨李，若留郁棣。（《太平御览》卷九七四，第4319页）
在《御览》中多处摘录的文句均为四言，然而不但《魏都赋》之题一望而

知是都城赋，而且残句的内容也都是汉大赋中典型的罗列名物笔法，可知此赋
原貌必为上承《两都》《二京》的汉代都城大赋体，而绝非四言赋。同为曹毗
所作的《扬都赋》，残存《太平御览》卷九四〇所录四言一句，亦可以同理断
之。

其三，则可考虑特定场合下同题之作的趋同性。这与文本谱系有相似之
处，均为特定条件下发生的文本同化现象。同题命作是建安文学的显著现象，
二曹七子等均有不少作品留存，像这种在同一场合下或立意下的命题之作，往
往也会自然地选择相同的书写模式。如曹丕、曹植、王粲三人为慰恤阮瑀遗
孀、遗孤而作的《寡妇赋》，就都以当时极其罕见的九歌句式骚赋体写成，其
独特的共通构思十分鲜明[20]。因此这种同题作品间的趋同现象也正可以用作
鉴定的一种手段。在四言赋的鉴定上，一个典型案例是前表所列，仅存8句的
徐干《车渠碗赋》。建安文学集团一共留下了五篇《车渠碗赋》，除徐赋外，
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均有同题之作存世，而且现存文本均为《洛神赋》式
的四言 六言句混合体式（王粲赋仅有六言 但不难理解应是文献未录其四言



的四言、六言句混合体式（王粲赋仅有六言，但不难理解应是文献未录其四言
部分）。应、徐及曹植赋录于《艺文类聚》卷七三，曹丕、王粲赋则录于《艺
文类聚》卷八四，处在类似的文本处理环境之下。如果徐干赋纯为四言，在这
一群组中就显得十分突兀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推断其原本为其他四赋的同类
体式之作，应该说是较为自然的结论。

当然，这并非绝对有效的证据，因为即使在同一场合，也不能规定每个作
者都必定服从这种互相影响，而仍有可能出现突破标新之作。只是，在中古文
学重视社交性的一般风气之下，同人创作的“求同”趋势要强于“立异”，故这一
鉴定方法的确特别呈现出其适用性。

其四，时代文学的总体走势和作者的文学取向，也有助于我们判断。例如
现存文句较多的四言赋，最早当推《初学记》卷二五所录刘安《屏风赋》26
联：“惟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21]但有必要考虑的是，
首先，汉初赋整体上仍处在《楚辞》的威光笼罩之下；其次，刘安是西汉皇室
宗亲，而刘氏出身楚地，崇尚楚风，大兴楚辞楚歌；其三，刘安本人就是《楚
辞》名家，以其为中心的淮南王文学集团主导了汉初《楚辞》文本的建构。如
果我们综合考虑以上几点因素，结论自然便会倾向于判断：此作有相当大的可
能，是与《𫛳鸟赋》体式类似的四言骚体赋。

不过，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依据时代风气及个人风格进行鉴定，应当视
为最迫不得已、且最不可靠的手段。因为我们对一时代的总体文学面貌的认
知，本身就受制于条件的局限及研究的进展，处在不断更新之中；而每一时代
中，又总会有突破一般风气的特例出现，事实上新时代的演进正是依赖着这样
的突变而发生。而面对着中古作品大量散佚的现状，我们也已基本失去了精确
论定某一作者文学全貌的条件。在过去的文学考证中，这一方法的应用颇多，
但仅据这种角度，其实远不足以得到具有确定性的答案，只能作为一种佐证性
质的推论而已[22]。

对汉晋四言赋的运用以上鉴定手段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倾向于否定的，即
表明那些看似四言赋的文本原本并不是，或至少有可能不是四言赋。这帮助我
们筛选、精确了四言赋的范围，但对我们确定“哪些才是四言赋”却没有表现出
很好的效果。在后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追加第五种鉴定标准：对于“文献摘录”
陷阱所导致的文本变异来说，足够大的样本数可以减少误差。

被文献带有相当大随机性地摘录的句子，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于社会学调
查中获得的一个个随机样本。如第一节所述，当拥有的样本数量寥寥时，其对
整体原貌的反映是很容易发生严重偏差的。而当样本数增大到一定程度，文献
存录时刚好避开非四言句的可能性便随之大减，其所录文本也就更有可能反映
原作的整体面貌，足以被视为一种“达标文本”。当然，所谓“一定程度”究竟标
准何在，仍然是无法简单界定的，故而仍需因应着具体文本而加以谨慎考量。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承认，随着文段篇幅增大到相当程度，有些作品的确已很难
否认其原作应是通体四言的了（但注意其原为四言骚体，即“‘兮’字脱落”产物的



可能性仍不能排除）。而且，在篇幅的背后，还有不同文献存录途径在起作
用。有些达标文本之所以能保留下较长的篇幅，本身就是因为其存录文献为总
集或正史，故在文本性质上即可优先视为较完整的文本。例如《三国志·吴志·胡
综传》录胡综《黄龙大牙赋》四言句多达32联。如此体量的作品，又是通过正
史保存，应该说足以排除“文献摘录”这一干扰因素，视为一种达标文本了。现
存汉晋时期作品之中可以达到这一标准的，还可以举出孔臧《鸮赋》《蓼虫
赋》、刘安《屏风赋》、羊胜《屏风赋》、扬雄《逐贫赋》《酒赋》、马融
《樗蒲赋》、蔡邕《青衣赋》、张超《诮青衣赋》、赵壹《穷鸟赋》、曹植
《鹞雀赋》、傅玄《鹰兔赋》、左思《白发赋》，以及尹湾汉简出土《神乌
赋》等多种。这些作品都应可判断为通篇四言或四言骚体赋。

当然，误差减少并不表示绝对消失。纯粹从理论上说，即使四言存段达到
相当大的篇幅，也仍然不足以证明其全体就必定是四言。无论是在所谓汉大赋
体，还是在以骚体为基础，混合四言、六言句而成的魏晋骚体赋中[23]，四言
段落都可能达到相当的长度。即使是长达十几二十联的文本，也仍然有可能是
文献恰好从四言的部分中抄录的结果，如本文开头所录李尤《辟雍赋》的情形
就是如此。而且还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存在着不是那么符合常规的作品。例如
《艺文类聚》卷二一录仲长敖《核性赋》，托言荀子与李斯、韩非师徒谈论性
之善恶，开头部分（可能是赋序）为散体，末尾叙李斯击节长歌一段是杂言，
而中间荀子论性的一大段却全是四言。假如类书都是从托言荀子这一段四言中
摘抄文字，那么我们所见的《核性赋》也就很容易被判断为一篇单纯的四言赋
了。不过，我们只需在头脑中保留这种理论上的审慎即可。作为一门操作性极
强的技艺，文本鉴定本身并不追求，也很难达到理论上的完美，现实中足够高
的可信度才是更重要的。正如西方哲人所指出，人类从逻辑上并不能确保自己
面前所见的大路就必定不是深渊，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每一天如常行走。只要没
有出现强有力的反证，我们仍不妨（恐怕也只能）将这样的达标文本作为四言
赋或四言骚体赋来处理。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有些文本看似样本数量已相当大，但却是特殊处理后
的结果。如傅玄《良马赋》，《全晋文》卷四六录9联18句，均为四言，单从
句数看起来篇幅已算不小；但这些录文却是分成四处，分别载录于《太平御
览》卷三五八、三五九。换言之，每一处文本其实仅有二三联而已，本质上仍
然属于第一节表中所列类型，这完全有可能是《御览》编者分别从该赋的几个
局部摘取了少量四言句的结果（前述曹毗《魏都赋》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像
这样的特殊文本就无法当作达标文本来看待了。

三、戏拟与辩驳：汉晋四言赋的俗文学传统和表演现场

上面筛选出来的十余种“达标文本”，已经通过第一层次的考验，排除了“文
献摘录”陷阱 不过 它们仍需要通过第二层次的排查 排除“‘兮’字脱落”陷



献摘录”陷阱。不过，它们仍需要通过第二层次的排查，排除“‘兮’字脱落”陷
阱。在这个时候，由文献实物提供的“标准件”成为了有力的鉴定手段。

如果仔细观察被筛选出来的这批“达标文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作品，并不仅在“四言”这一点上一致，而且在表现手法和
结构上都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这些作品包括扬雄《逐贫赋》《酒赋》、赵壹
《穷鸟赋》、曹植《鹞雀赋》、傅玄《鹰兔赋》、左思《白发赋》等，或以鸟
雀鹞鹰兔等禽兽拟人，或以酒器、贫穷等物品甚至抽象的概念拟人，通过双方
角色辩驳（偶尔是独白申诉）展开故事。而这一系列的作品，更由于20世纪80
年代尹湾汉简的出土，而获得了一个可以确定原貌的“标准件”：《神乌赋》。

众所周知，《神乌赋》是一篇抄写在竹简上的四言赋，这种出土实物形态
直接排除了传世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脱落“兮”字的可能性。而《神乌赋》又是一
篇特征鲜明的俗赋作品，自其出土以后，与其同类的一系列作品在俗赋研究
中，更大范围地说是中古俗文学研究中已得到高度关注，无论其共通渊源还是
构造特征，学者都已从通俗讲唱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毋庸一一赘述
[24]。不过，尽管学者已经指出早期俗文学往往以四言为表现方式，但从俗文
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仍往往倾向于重视早期发生意义上的讲唱性质，而看轻在
中古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定型，将各种带有俗文学色彩的作品都归入俗赋的
范畴，“四言赋”因而被纳入包括王褒《僮约》、张敏《头责子羽文》、吴均
《檄江神责周穆王璧》等各种文体在内的作品群中等量齐观[25]。另一方面，
俗文学所含有的显著叙事性，又引导着学者从题材、角色的角度加以分类，
《神乌赋》《穷鸟赋》《鹞雀赋》《鹰兔赋》《燕子赋》和并非四言的《韩朋
赋》《僮约》等被归为“故事俗赋”，而《酒赋》《逐贫赋》《白发赋》则与
《答客难》等托言主客问答类的杂文一并归入“客主论辩俗赋”[26]。这反过来
又使这批四言赋被划分进了不同的类型内，其统一性遭到割裂。



这些分类视角当然各有其基于特定研究立场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转换到
汉晋四言赋的研究视野下，则会发现这批作品共同承载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
使杂乱无章、真伪难辨的貌似“四言赋”文本群中，凸现出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作
品谱系。其共性可以概括如下： 

1.基本上通篇皆为四言体，两句一联偶行而非散体单行。但值得注意的是
有时出现个别单句以提示行动或对话，如《逐贫赋》“贫曰唯唯”、《鹞雀赋》
“鹞欲取雀”、《鹰兔赋》“兔谓鹰曰”等句。在戏剧性较强的作品中这类句子有
可能突破四言，而成为游离于全篇韵律之外的散体提示句，如《神乌赋》“亡乌
曰”“盗鸟溃然怒曰”等。这使其既有截然有别于散体赋，但又不完全与当时主流
的《楚辞》式偶行赋体相同。

2.有较强的故事性，以非人为寓言主角，戏拟为人进行对话。
3.通过角色之间的相互辩驳推进，且辩驳双方一般有强势方与弱势方的攻

守紧张关系。
以“赋”为题和四言体式（包括偶尔出现的单行散句），从文体上区划出了与

其他作品的分别；而不论禽兽抑或酒具、头发等器物，甚至“穷”这样的抽象范
畴，当其开口辩驳时其实都是在戏拟为人，故亦大可不必因其物类不同而分出
畛域。这批四言赋作之间实有着很鲜明的群组性，相对独立地位于其他俗文学
与赋类的交集位置。而《神乌赋》简的实物出土，则给这一谱系提供了绝无仅
有的汉代四言赋的完整实物标本，排除了本文第一节中所考虑的两种文本陷
阱，证明它们既不是被文献存录扭曲了形态后的鱼目混珠，也不是失落了“兮”
字的四言骚体赋变形产物。换言之，这一作品谱系，同时也就成为了在汉晋四
言赋鉴定上最能（甚至是唯一）得到确认的“真品”。至少就目前的条件而言，
我们在讨论汉晋四言赋时只能以此为主要依据，而不应继续让其他真赝未明的
文本扰乱视野了。

当然，汉晋文体在追求建构与维持的同时，也时常处在杂交与流变当中。
这一四言赋的书写传统已经算保持得高度稳定了，但仍然不能强求彻底一律，
故有时出现稍显例外的变格，如《酒赋》不是直接由瓶与鸱夷拟人对话，而是
作为酒客的辩论之辞；《穷鸟赋》仅有穷鸟独白而无辩驳；《白发赋》出现了
一联非四言的隔句对。但其在根本上共享着相同的渊源，却是一目了然的。在
对其总体稳定的书写传统有所认知以后，再来观察这些局部变异，反而更能帮
助我们理解文学史的流变演进。在这一基础上，还可以将个别已经出现明显演
变的作品纳入观察。张衡《髑髅赋》（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二）叙述“张平
子”于路旁见一髑髅，与之问答，张平子欲请神灵复活髑髅，却被髑髅拒绝，并
长篇大论地教训了他一通道理。这一故事当然是源自《庄子》至乐篇的所谓庄
子叹骷髅寓言，但髑髅（当然也是一种非人）拟人发言，设问辩驳的情节，又
显然吻合前述四言赋戏拟辩驳的特征。而在文体上，《髑髅赋》后半部分的髑
髅说理虽然转向了四言 五言 六言等各种句式杂糅的赋体 但前半部分却几



髅说理虽然转向了四言、五言、六言等各种句式杂糅的赋体，但前半部分却几
乎都是由四言构成的。在这一点上，《髑髅赋》显示出与其他东汉魏晋赋颇不
一致的特质。这篇作品虽已不能归类为四言赋，但似乎也因取材于戏拟辩驳赋
体，故仍然保留了从四言赋中蜕化的痕迹，从而呈现为一种变异了的中间形
态。

现存汉晋《髑髅赋》共三种，除张衡外，还有吕安、李康二人之作。李康
赋仅存两句，已见前表所列。吕安赋则赖《艺文类聚》卷一七录35句，《初学
记》卷一四录8句，删除重复合共39句，其中仅有“四支摧藏于草莽，孤魂悲悼
乎黄泉”一联不是四言。此外还有《文选》李善注引“上奏元神，下告皇祇”一
联，也是四言。是知这一谱系的赋作整体上都呈现出较强的四言色彩。虽然因
为样本量过少而难以定论，但认为汉晋时期的《髑髅赋》是一种由张衡开创，
在构思上取自《庄子》，体裁则继承自戏拟辩驳赋而加以变化的文学谱系，似
不至于太远离于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文体性”在这一案例中同样表现得十分鲜明。《艺文类聚》
同卷所录曹植《髑髅说》，情节旨趣与《髑髅赋》系列完全一致，但其作为
“说”而非“赋”，就被写成各种句式杂糅的文体，在表现方式上与四言赋毫无亲
缘关系了。这些例子都提示我们，在处理这一时期的文学时，有必要注意到作
者“打算写什么”和“打算怎么写”完全是两回事。换言之，中古文学创作在内容
上有其对主题、题材、故事的构思及所接受的传统；而在形式上则有其对文
体、修辞的选择及所接受的传统。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实在是应当区分讨论，不
可混为一谈的。

在以《神乌赋》为代表的这一四言赋谱系中，“四言”之“赋”是基本的文体特
征，而“戏拟”和“辩驳”则是构思上的两个原点。这种构思与通俗讲唱文艺甚至
戏剧表演有着内在联系，自不待言，只是可惜汉晋时代讲唱、戏剧的原始素材
已经泯灭无存，无法从鉴定实践上提供更多的帮助。不过，如果从“辩驳”着
眼，我们还能进一步观察到有趣的相关现象。《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裴注引
《文士传》：

张惇子纯与张俨及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
曰：“老鄙相闻，饥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骤为功，鹰隼以轻疾为妙，其为吾各赋一
物，然后乃坐。”俨乃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纯
赋席曰：“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
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
悦。（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第1316页）



宋衢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三国志·吴书第十二》

三赋虽然短小，但一来只是即席口占作赋，不易成篇，也许三人所赋原本
就只是这么寥寥几句；二来所引三赋的句子均为四言，其体式可以互证。则此
三赋大致均可判断为四言赋。这一场合下的赋，是居于高位的主人考较年轻客
人的产物，似乎不含论辩色彩。但同样是《三国志·吴书》的《诸葛滕二孙濮阳
传》裴注引《诸葛恪别传》，则让我们看到这只是一种更大风气下的变体而
已：

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
不起。祎啁之曰：“凤皇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
桐，以待凤皇，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
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权尝问恪：“顷何以自娱，而更肥泽？”恪对曰：
“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臣非敢自娱，脩己而已。”又问：“卿何如滕胤？”恪答曰：
“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恪尝献权马，先𫓮其耳。范慎时在
坐，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於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於女，
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於仁？”（《三国志》，第1430页）

同样出于东吴社交现场的这两组材料，让我们看到双方的机锋辩驳正是文
本产生的基本底色，只是当主客地位悬殊，无法形成对等的辩驳时，便转化为
来自尊长的考较了。以诸葛恪为中心的前后对话，大多都以四言韵文进行
[27]。可以想见费祎和诸葛恪所作的《麦赋》和《磨赋》，也应如前引《文士
传》所记的那样，都是四言的短小篇什。磨之与麦，正与鹞之与雀、鹰之与兔
相似，在角色设定上就具有攻守强弱的对立关系，这样的作品只要稍加改造，
便不难合成一篇《磨麦赋》，而成为与《神乌赋》谱系同构的作品。在社交场
合发生的主客辨难，正宛如将四言戏拟辩驳赋中虚构的斗嘴直接搬演到现实中
一般。也许更应该说，戏拟辩驳赋正是来自对这种现场的模拟综合。在这种场
合下形成的四言小赋，其实就是口舌争锋的即席纸面延伸，不言而喻应具有相
同的形态 很难想象三国时人的口语中还会带有语助词“兮” 因此这也成为



同的形态。很难想象三国时人的口语中还会带有语助词“兮”，因此这也成为一
种鉴定手段，帮助排除了这种四言赋是四言骚体变形的可能性。

上面我们已看到在东吴社会里这种四言赋的流行。蜀汉虽未留下文本，但
费祎的言辞则表现出他对这种形式的赋咏外交决不陌生。至于曹魏方面，从曹
植见邯郸淳时先“诵俳优小说数千言”的著名轶事来看，他对这一俗文学形态也
应当是很了解的。因此在我们很可以推想，在汉末三国时期，与戏拟、辩驳等
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四言赋曾经在不是那么“正经”的空间里相当流行。这可以引
发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些新思考。《艺文类聚》卷九七录存曹植《蝙蝠
赋》17句，均为四言。其内容为贬斥蝙蝠似鸟非鸟，似鼠非鼠，不入于禽兽之
群。从内容上看属于一般的咏物赋，难以断定存在上述所言任何谱系的特征。
不过，如果假定其本为拟人辩驳赋，《类聚》所选为对手斥责蝙蝠的部分，也
并无不自然之处。自吴入晋的名士张翰也留下了一篇《豆羹赋》，现存《艺文
类聚》卷八五所录7联，另有《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录1联，均为四言。其为通
体四言赋的可能性不小。而上一节中已提到的胡综《黄龙大牙赋》，现存文本
也正是一篇东吴四言赋。虽然胡综是奉孙权之命，以军阵中最为威严庄重的军
旗为赋，并非上述那些即席题咏小物者可比，但其是否可能为这一风气的流衍
所及，而扩散到宏大的题材呢？甚至，前文已经提到的蔡邕《青衣赋》和张超
《诮青衣赋》，尽管为二人分别之作，但联合起来却是珠联璧合，完美地契合
着辩驳模式[28]。在早期文学史上罕见的这一奇特组合，是否又仅是偶然的
呢？这些问题凭借目前的鉴定手段，多已难以确认，但却无疑值得在新的认识
背景下加以考虑。 

四、余论：对汉晋四言赋历史定位的再思考

在经过前文一系列的鉴定手续后，我们得到的基本认知是：
1.现存为四言形态的赋作，无法据此简单认定为四言赋。
2.目前可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鉴定的作品，结论多倾向于证否，即原本并非

四言赋，其现存形态只是文本变异导致的假象。
3.目前可确认为“真”的四言赋作品群，主要是以《神乌赋》为标准件的，可

归入俗赋的一批戏拟辩驳赋。
4.这类作品在现实社交场合中的对应表现，是见于汉末三国时期的主客即

席赋四言以相互辩驳戏谑之举。
尽管无法断言中古四言赋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但以上判断已经为我们展

现出新的四言赋景观。“四言赋”这一文学物种的范围大大缩小，原本仅为其中
一小部分的一支凸显为主体。而这一支所表现出来的俗文学亲缘性，显然又与
以往从《诗经》寻求四言赋源流的倾向并不吻合。当然，在上古时期，这一系
的文学未必就与《诗经》截然殊途。如谭家健先生所指出，《神乌赋》类型的
禽鸟俗赋，与《诗·豳风·鸱鸮》就十分相似[29]。但众所周知，在汉晋时代，



禽鸟俗赋，与《诗 豳风 鸱鸮》就十分相似[ 9]。但众所周知，在汉晋时代，
《诗经》早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与这一时期的民间讲唱俗文学距离
遥远，我们自然也就很难认为汉晋作者在创作四言赋时是在取法《诗经》。

从整个赋学的格局来说，前辈学者所提出的“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三分
法具有形式上的高度美感，构建了一种三足鼎立的赋史框架。然而就汉魏六朝
赋的整体构成而言，占据绝对主流的乃是前期的骚体赋和后期在骚体赋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骈体赋[30]。都城、宫殿、畋猎及乐器等特殊题材中则可以见到所
谓的大赋谱系繁盛发展。骚体赋继承《楚辞》，而散体大赋往往与都城、宫殿
等皇朝核心符号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四言赋的这种俗文学性质显示出很不
一致的下层色彩。仅就文体上说，四言赋当然仍不妨认可为一种赋体；但从赋
史架构上说，四言赋经过鉴定后，数量大为减少，已难与骚赋、大赋相提并
论，在题材上也显著地集中于戏拟辩驳一类。而从汉魏六朝四言赋出现的历史
曲线来看，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四言赋到西晋以后，便已基本绝迹了。第
一节所统计的四种东晋赋，曹毗《魏都赋》《杨都赋》非四言赋，已见前论。
伏系之《雪赋》从题目上看也宛然可以想见应是与谢惠连《雪赋》同类型的作
品。只有曹毗《咏冶赋》残句一联，所属未定。而符合上文所论标准，足以认
定为四言赋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已经一篇都看不到了。终整个南北朝时期，更
没有留下任何现存文本仅为四言或至少主体为四言的赋（无论其句子多寡）
[31]。总而言之，在整个先唐赋史中，四言赋的数量稀少、题材局限、存在时
期也比较特定。在赋占据着文学第一等级的这个时代，四言赋只能说是其中的
一路别格而已。

当然，如敦煌赋所见，四言俗赋在唐代仍不绝如缕，可知即使东晋十六国
以后，其在民间仍然一直有所传承，是不言而喻的。现存东晋南朝赋中四言赋
的绝迹，与其说是在实际的文艺生活中断绝了创作，恐怕更应当说，是因为在
东晋南朝高度发展的贵族文化中，四言俗赋已经难以获得登上大雅之堂的机
会。关于这一点，目前虽然还停留在推断阶段，但我们不妨对此略作申说，作
为本文的收束，留待将来检验：

同样作为社交现场的机锋辩驳，我们不难联想到紧接着汉末三国以后便兴
起流行，标志了整个魏晋文化的“清谈”之风。然而无论从文化等级的高低、思
想内涵的轻重、表现的载体及形式等各方面来看，四言即席辩驳及其所浸染的
俗文学传统都与玄学清谈格格不入。如何理解在同一时期并行不悖地存在的这
两种社交辩论的方式？徐公持先生富于启示性地指出，“西晋玄学家多不习文
事，而文学之士则少习玄学，因此造成文学与玄学之疏离。而东晋玄学家与文
学家之间的界线已渐泯灭，玄学家兼为文学家者甚多”[32]。的确，留下了四言
戏拟辩驳赋的傅玄、左思都不是高门士族，傅玄“少孤贫”，“郡上计吏再举孝
廉”，“州举秀才”，走的是东汉时的传统路子，可知其家门不足以为其提供九品
官人新法下的资源；而左思对门阀士族的愤恨众所周知，其“家世儒学。父雍，
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也是典型的儒素之家[33]。他们显然都缺乏机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会获得风靡西晋上流社会的玄学清谈修养，而应能较多地接触到下层的俗文学
传统。在西晋高门尚玄谈、文士起寒门的这一大致趋势下，四言俗赋仍得以在
士族文学中偶露头角。而进入东晋以后，沉浸在玄学高妙思想和渊深典故中的
贵族士人，不会再有兴趣创作这类带有通俗气息的作品，是很自然的结果。另
一方面，尽管这种作品仍然作为民间文艺而传承，或者甚至贵族阶层中偶尔也
有所创作，但在那样时代风气中，这种作品必然不被重视，因而也就没有机会
得到记录而为我们所知了。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21年02期，感谢林晓光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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